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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纵深发展的当下，国际商事仲裁作为跨境争议解决的核心机制，其裁

决的跨境承认与执行效力已成为衡量一国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标尺。中美作为全

球最大的两大经济体，双边贸易额在2022年突破6900亿美元的历史高位，但与之相
伴的商事纠纷也呈现复杂化、规模化趋势。在此背景下，美国仲裁裁决在中国境内

的承认与执行问题，不仅关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最终实现，更折射出不同法系间的

制度对话与司法互信构建的深层逻辑。

自中国于1987年加入《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
以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等形式逐步构建起

相对完善的承认与执行制度框架。本文将对中国法院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有

关情况进行相关介绍。在中美经贸关系经历结构性调整的当下，系统梳理中国法院

审查美国仲裁裁决的裁判逻辑，深入解析执行程序中的核心争议焦点，对于优化国

际商事主体风险预期、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规则衔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中国承认执行国外仲裁裁决的法律依据

中国是成文法传统国家，法院、法官必须根据法律的规定行事。最新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304条为外国仲裁裁决如何在中
国得到承认和执行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作出的

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需要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的，当事人可以直接向被执行

人住所地或者其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其财产不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当事人可以向申请人住所地或者与裁决的纠纷有适当联

系的地点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

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办理。

首先，外国仲裁裁决需要在中国得到承认和执行的，应当由当事人直接向法院提出

申请。其次，关于管辖的法院，从地域管辖角度，应当是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其财

产所在地的法院；从级别管辖角度看，应当是中级人民法院。两个以上法院均有管

辖权的，申请人可以择其一提出申请，而没有必要向两个以上法院同时提出申请。



再次，法院应当根据对中国生效的国际条约的规定办理，或者在没有国际条约的情

况下，根据互惠原则办理。对《纽约公约》成员国的仲裁裁决，中国法院将适用

《纽约公约》的规定予以承认和执行；在双边条约领域，中国已经和39个国家签署
了双边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其中36个已经生效，且普遍含有相互承认和执行仲裁
裁决的内容。除与土耳其的条约之外，其余双边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关于相互承认

和执行仲裁裁决均指向适用《纽约公约》的规定。此外，根据《纽约公约》的规

定，临时仲裁庭在外国作出的仲裁裁决，也可以得到中国法院的承认和执行

此条款将需要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的非国内裁决，从此前的“国外仲裁机构的裁
决”修改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经此修改
后，我国涉外仲裁机构（如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在境外仲裁地作出的仲

裁裁决将被认定为非国内/境内仲裁裁决，此条的修改亦可以视为对我国仲裁裁决籍
属趋向以仲裁地为标准的一个体现。

2.相关案例分析

研究者通过北大法宝与威科先行法律数据库，以《纽约公约》中文版本表述为关键

词进行全文检索，将裁判日期限定于2012年1月1日至2025年2月25日期间。经对两数
据库检索结果进行交叉比对与数据清洗，并通过人工逐一核验裁判文书内容，最终

确定符合研究标准的16宗涉美仲裁裁决案件，如以下图表所示。





在2012年1月至2025年2月28日期间研究的16宗涉美仲裁裁决案件中，2宗案件遭法院
拒绝承认与执行（包括因仲裁协议缺失导致申请被驳回的情形，该处理方式在司法

实践中视为实质性拒绝）；2宗案件因当事人达成和解在执行程序中撤回申请；1宗
案件获得部分执行；其余11宗仲裁裁决均得到中国法院的全面承认与执行。

据此，我们认为中国就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情况主要呈现出以下几点特征：

拒绝承认与执行的案件占比很少，司法实践遵循《纽约公约》

自 1995 年起，我国构建并持续优化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报核体系。依此
机制，下级法院若拟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必须依次向上级法院及最高人

民法院层层报请审核。该体系的核心目标在于，指导下级法院精准运用拒绝承认与

执行的依据，保障我国司法操作严格契合《纽约公约》规定，促使外国仲裁裁决在

我国最大限度地获得承认与执行。

回顾过往年司法实践，我国法院判定拒绝承认与执行的案件数量极为有限。在这些

少数案例中，仲裁协议不存在或订立缺乏有效性，是导致裁决未被承认与执行的首

要原因，此类案件在全部拒绝案例里占比过半。相比之下，因其他事由导致拒绝承

认与执行的案件更为稀少，且未出现滥用拒绝理由的现象。整体而言，这一实践成

果充分彰显出中国法院秉持积极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坚定支持仲裁事业发展

的司法理念 。

逐步营造仲裁友好型的司法环境

近些年来，伴随中国仲裁事业国际影响力的逐步扩大，打造仲裁友好型司法环境日

益成为关注焦点。从外国仲裁裁决在我国的承认与执行情况来看，诸多数据显示，

我国司法环境正稳步朝着仲裁友好方向发展。

一方面，我国法院主动致力于保障并提高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效率。如今，

绝大多数此类案件能够在 360 天内顺利结案，仅有极个别案件的结案周期超过 720
天。

另一方面，在我国，具备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实践经验的法院在地域分布上愈

发广泛。诚然，东部沿海和珠三角地区的法院在此方面经验更为深厚，但中部内陆

以及东北地区的法院也在积极投身其中，逐渐积累起相关经验。

此外，仲裁友好型司法环境正不断释放吸引力，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申请



人纷纷向我国法院提出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申请。相关统计结果既展现出中

国司法实践与《纽约公约》要求的高度契合，也充分证明了中国在营造仲裁友好型

司法环境进程中付出的不懈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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